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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文件： WP/C MPB/ 7 / 20 24  

郊野公園 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 

海岸公園 委員會簡報  

1 .  目的  
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在 2 02 4  年
4  月 9  日會議上所討論的主要事項。  

2 .  於印洲塘 海岸公園進行增殖 放流  

2 . 1  政 府 在 20 23年 1 2月 發 布 的 《 漁 農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藍 圖 》 中 提 出 推

行 增 殖 放 流 以 養 護 及 增 加 漁 業 資 源 ， 改 善 海 洋 環 境 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

署（漁護署）在會上除介紹增殖放流計劃和監察調查的安排外，亦表

示 已 接 觸 部 分 宗 教 團 體 及 漁 民 組 織 ， 探 討 讓 公 眾 參 與 由 政 府 推 行 的

增 殖 放 流 活 動 的 可 行 性 ， 並 會 於 2 02 4至 20 2 5年 推 行 為 期 兩 年 的 試 驗

計 劃 ， 邀 請 公 眾 參 與 增 殖 放 流 ， 透 過 宣 傳 教 育 促 進 保 護 海 洋 資 源 和

環 境 。 首 年 增 殖 放 流 行 動 及 試 驗 計 劃 暫 訂 於 今 年 6月 至 7月 在 印 洲 塘

海 岸 公 園 進 行 。 漁 護 署 會 就 試 驗 的 結 果 進 行 檢 討 ， 再 決 定 日 後 的 安

排。  

2 . 2  委 員 詢 問 提 高 幼 魚 存 活 率 和 監 察 放 流 成 效 的 方 法 ， 漁 護 署 指 印

洲塘海岸公園是受保護水域，幼魚會投放在海岸公園內的人工魚礁，

能 減 低 幼 魚 被 獵 食 或 捕 捉 的 機 會 。 另 外 ， 漁 護 署 亦 會 在 放 流 前 後 進

行 不 少 於 六 個 月 的 水 底 監 察 調 查 以 評 估 成 效 。 在 回 應 有 關 試 驗 計 劃

完 結 後 的 後 續 發 展 方 向 及 漁 民 的 參 與 方 式 ， 漁 護 署 指 會 探 討 結 合 政

府 與 民 間 資 源 ， 以 及 不 同 團 體 參 與 的 角 色 ， 以 持 續 推 行 有 公 眾 參 與

的 增 殖 放 流 活 動 。 有 委 員 建 議 投 放 更 多 不 同 品 種 的 幼 魚 和 增 加 投 放

幼魚的數量。漁護署解釋需小心考慮本地環境狀況及其他相關條件，

才 逐 步 嘗 試 增 加 放 流 的 品 種 和 數 量 。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會 制 訂 有 關 在 本

港 進 行 增 殖 放 流 的 長 遠 策 略 ，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漁 業 資 源 ， 並 準 備 開 展

在香港水域進行長期漁業資源調查，有助了解增殖放流的長遠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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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推動海下 灣海岸公園可持續 水上康樂活動  

3.1 漁 護 署 匯 報 在 2 02 1及 20 23年 已 完 成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顧 問 研 究 ，

提出多項優化康樂及教育服務的建議。自 20 21年起，漁護署推出了多

項 新 措 施 以 落 實 這 些 建 議 ， 包 括 舉 辦 海 洋 生 態 及 水 上 康 樂 活 動 安 全

講座、制定獨木舟活動指引、提供水上安全支援服務、與康樂及文化

事 務 署 合 辦 「 獨 木 舟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生 態 之 旅 」 和 委 託 大 學 團 隊 對

西貢及海下小巴乘客等候時間進行調查。  

 

3.2 委 員 關 注 會 否 為 海 岸 公 園 的 泳 客 製 訂 定 安 全 指 引 ， 以 及 提 高 講

座 的 參 與 率 。 漁 護 署 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並 非 刊 憲 泳 灘 ， 並 沒 有 救 生

員 於 海 灘 當 值 ， 而 公 園 內 以 夏 季 的 獨 木 舟 活 動 為 主 。 海 岸 公 園 內 禁

止船隻高速航行，署方亦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提供水上安全支援服務，

近 年 只 有 零 星 涉 及 水 上 活 動 的 意 外 。 部 分 講 座 在 疫 情 期 間 舉 辦 ， 故

現 場 參 加 人 數 較 低 。 講 座 內 容 已 上 載 至 互 聯 網 及 社 交 網 站 ， 加 強 宣

傳效果。漁護署同意考慮委員建議，與相關獨木舟租賃營運商探討，

要 求 租 用 人 士 先 行 參 考 和 認 識 保 育 教 育 及 活 動 指 引 資 訊 的 可 行 性 。

對 於 有 委 員 建 議 優 化 西 貢 及 海 下 小 巴 路 線 ， 漁 護 署 解 釋 小 巴 調 查 的

目 標 為 了 解 遊 客 模 式 及 蒐 集 數 據 ， 為 遊 客 提 供 資 訊 便 利 規 劃 行 程 。

漁 護 署 會 檢 視 調 查 結 果 ，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持 份 者 溝 通 ， 探 討 改 善

措施。  

 

  

4 .  呈閱  
 
4 . 1  請各委員省覽本文件內容。  

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 
2 0 24年 5月  


